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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

《《《《 2001 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

2001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8 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

謝謝你 2001 年 11 月 6 日的來信。你詢問政府對議員
在草案委員會 11 月 5 日的會議席㆖提出的兩個修改《 2001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的建議有何意見，與及政府就該兩
個修改建議是否涉及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7(6)條會導致動用收
入或其他公帑的評估。你亦希望知道政府會否接納所指的該

兩個修改建議。

行政長官在《 2001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向立
法會建議，把 2001/02 及 2002/03 課稅年度的居所貸款利息
扣除額㆖限，由現時的每年 10 萬元，提高至每年 15 萬元。
建議旨在經濟困難的時期，紓緩自置居所㆟士的財政壓力。

政府的這項建議將令超過 11 萬現正或將會繳付高於目前最高
扣除額的居所貸款利息的納稅㆟受惠。納稅㆟每年可節省最

高 8 千 5 百元的薪俸稅，或兩年合共最高 1 萬 7 千元的薪俸
稅。由於實施這項稅務優惠，庫房的薪俸稅收入將會減少 10
億元。

在制訂目前的建議，政府已考慮到多方面的因素。我

們認為持續兩年增加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限五成是恰當

的。我們的建議㆒方面既可以替自置居所㆟士在經濟困境時



-    2   -

提供㆒個適時而且最需要的緩助；而另㆒方面亦照顧到稅務

優惠不會對政府已經相當緊絀的財政帶來過大的壓力。我們

相信所建議的優惠已經能夠在提供紓緩及審慎財政考慮方面

取得適當平衡。

把調高的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限延至 2001/02 及 2002/03
課稅年度之後的建議

在 11 月 5 日的草案委員會會議㆖，有議員詢問政府只
調高 2001/02 及 2002/03 兩個課稅年度的居所利息貸款扣除
額㆖限而不把優惠延至以後所有課稅年度的原因。她亦要求

政府在該兩個課稅年度完結前，檢討這經調高的扣除額㆖限

是否應該繼續。

正如㆖文解釋，我們認為在目前的經濟環境，把扣除

額㆖限調高五成，及提供兩年的優惠是最恰當的。因此，政

府雖然不會接納有關延長兩年優惠期的修正案，儘管如此，

我們理解議員們的關注，即要按當時經濟環境而檢討這項優

惠。因此我們打算在預備 2003/04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檢
討這項優惠應否繼續。

把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的㆖限由 15 萬元增加至 18 萬元的建
議

另外兩位議員建議把適用於 2001/02 及 2002/03 課稅年
度的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的㆖限進㆒步提高至 18 萬元。

正如㆖文解釋及庫務局局長在㆓讀《 2001 年稅務 (修訂 )
條例草案》時指出，政府認為目前的建議，把居所貸款利息

扣除額㆖限在今明兩個課稅年度由 10 萬元增加至 15 萬元，
應該能夠為自置居所㆟士帶來即時的紓緩。在我們的建議之

㆘，有 7 萬 6 千個年薪於 60 萬的納稅㆟可以獲得額外居所利
息貸款的扣除，與及減少需繳付的薪俸稅，而有關方面的節

省會令庫房每年少收大約 2 億 8 千萬元，而另外有 3 萬 7 千
個年薪超過 60 萬的納稅㆟則可獲得每年約 2 億 4 千萬的薪俸
稅優惠。若果把扣除額㆖限進㆒步提高至議員建議的水平，

庫房則會就第㆒個組別的 7 萬 6 千個納稅㆟每年少收 9 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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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而另外為第㆓個組別的 3 萬 7 千個納稅㆟每年額外少收
1 億 2 千萬元。由此可見，議員的這項建議對於社會㆖較高
收入的㆟士來說是較有利的。故此，政府並不認同把扣除額

㆖限進㆒步提高的建議，亦不打算接納有關的修正案。

議員的建議會否導致動用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

政府認為議員提出的兩項建議如實行的話，均會導致

政府從㆒合法來源的收入減少，因而會如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7(6)條所界定，導致動用香港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我們的
意見與及就議事規則第 57(6)條適用在議員的第㆓個建議的分
析，已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總的來說，在沒有違返我們對於某些基本法的條文適

用於立法會運作㆖的立場，政府認為議員們提出的兩個修正

案，如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7(6)條界定，會導致動用政府收入
或其他公帑。因此，該修正案在無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是不

可以提出的。

庫務局局長

(吳麗敏         代行 )

附件

㆓零零㆒年十㆒月八日

副本：

行政署長 (經辦㆟：梁振榮先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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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按議員就按議員就按議員就按議員就《《《《 2 0 0 1 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 例草案》條 例草案》條 例草案》條 例草案》

建議提高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上限至建議提高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上限至建議提高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上限至建議提高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上限至 1 8 萬 元 的分析萬 元 的分析萬 元 的分析萬 元 的分析

依 據 法 律 意見 ， 政 府 當 局認 為 修訂 《 2 0 0 1 年 稅 務 (修
訂 )條例草案》的建議，把居所貸款利息扣除額上限由 1 5
萬 元 調 高 至 1 8 萬 元 ， 其 效 力 如 立 法 會 《 議 事 規 則 》 第

5 7 ( 6 )條所界定，具有公帑負擔的效力。

2 .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 7 ( 6 )條訂明 -

“立 法 會 主 席 或 全 體 委 員 會 主 席 如 認 為 任 何 修 正
案的目的或效力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

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則

該修正案只可由以下人士提出 -

( a )行政長官；或
( b ) 獲委派官員；或

( c )任何議員，如行政長官書面同意該提案。 ”

3 . “動 用 香 港 任 何 部 分 政 府 收 入 或 其 他 公 帑 或 須 由 該 等
收 入 或 公 帑 負 擔 ”是 該 規 則 的 關 鍵 字 眼 。 根 據 文 意 ， “收
入 ”是 指 香 港 用 以 應 付 公 共 開 支 的 收 入 ， 而 不 限 於 已 收 取
或累算應得的收入。

4 . 換 言 之， “收 入 ”這概 念 本身 已 清楚 表 明是 包 括 預期 收
入，而非單指過去已收取或累算應得的收入。故此，預計

可 從 市 民 大 眾 中 收 取 的 收 入 ， 可 正 當 地 視 為 “香 港 政 府 收
入 ”， 儘 管 這 筆 收 入 可 能 是 累 算 應 得 的 。 假 如該 規 則 旨 在
把立法會議員的權力限制在已收取的收入方面，則 “收 入 ”
一 詞 應 改 為 “已 收 取 的 收 入 ”或 “已 收 取 或 累 算 應 得 的 收
入 ”。 而 “動 用 ”該 等 “收 入 ”也 必 然 包 括 導 致 日 後 從 法 定 來
源所得收入減少的任何行動。

5 . 值得注意的是，有兩位前立法局議員在 1 9 9 4 年 5 月
曾建議修訂政府當局提出的決議案。當時的立法局主席裁

定 ， 該 兩 項 會 減 少 政 府 收 入 的 修 訂 具 有 由 公 帑 負 擔 的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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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該兩項修訂旨在訂立一個較低的差餉增幅上限，使增

加的差餉少於政府當局所建議的。立法局主席當時裁定，

“收入 ”一詞是指香港用以應付公共開支的每年收入，而不
限於已收取或累算應得的收入。因此， “動 用 ”收 入 必然包
括 會 導 致 法 定 收 入 來 源 在 日 後 不 能 再 取 得 收 入 的 任 何 行

為。

6 . 按立法會主席於 2 0 0 1 年 3 月 2 7 日就劉千石議員就香
港法例第 1 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 4( 2 )條有關 2 0 01 年公共
收入保障 (收入 )令提出之決議 案所作議決之第 1 3 段 ， 上
述意見看來與立法會顧問的意見相同  —

“ 1 3 .    立 法 機 關 法 律 顧 問 認 為 ， 作 為 大 原 則 而 言 ，
《議事規則》第 3 1 ( 1 )條所規定的 “由公帑負擔的
效 力 ”限 制 ， 是 適 用 於 根 據 法 定 權 力 可 收 取 的 收
入。 ”

7 . 就本個案而言，由於《稅務條例》 (第 1 12 章 )授權 政
府在扣除每一課稅年度最高 1 0 萬 元的居所貸款利息扣除
額後徵收薪俸稅，議員調高已訂明為最高扣除額的修訂建

議，將直接導致有關納稅人少繳薪俸稅，減少政府在薪俸

稅方面的收入。議員建議的修訂明顯地具有減少政府收入

的效力，因為政府現時有權力徵收建議修正案擬減低的收

入。

8 . 因 此 ， 在 不 影 響 我 們 對 某 些 與 立 法 會 運 作 有 關 的 “基
本 法 ”條 文 適 用 範 圍 的 立 場 這 原 則 下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 根
據立法會 《議 事規 則》第 5 7 ( 6 )條 的規定，議 員如未經 行
政長官書面同意，不可提出該項建議修正案。


